
四、重要教育工作納入課程規劃實施情形（表 8） 

111 學年度 

重要教育工作 

納入課程規劃實施情形 

（請視實際情形自行增列，內容須與各年級彈性課程或領域課程

計畫相符） 

備   註 年級 學期 
彈性課程 

或領域別 
主題名稱 週次 節數 

環境教育 

1 
上     

每學年至

少 4 小時 

融入課

程、結合

校外教學

或學校宣

導 

下     

2 
上     

下     

3 
上     

下     

4 
上     

下     

5 
上     

下     

6 
上     

下     

集中

式特

教班 

上     

下     

全校 

上 晨光時間 
環境教育

宣導 

12、18、

20 週 
3 節 

下 晨光時間 
環境教育

宣導 

5、9、17

週 
3 節 

性別平等教育 
1 

上 健體 

第一單元

健康又安

全 

第二課危

險！不能

那樣玩 

1 1 

每學期至

少4 小時 

除正式課

程以外規

劃外加課

程或活動 下 閩南語 

三、我的

身軀 5.我

的 身 

17 1 

2 上 生活 主題一、 2 1 



標誌與 

生活單元 

1 生活中 

的標誌 

下 生活 

主題一、

有你真 

主題一、

有你真 

主題一、

有你真 

主題一、

有你真 

好 

單元 1 謝

你 謝你 

的幫忙 

的 

1 1 

3 

上 健體 

第六單元

滾翻躍動

舞歡樂 

第三課歡

欣土風舞 

20 1 

下 數學 

第 4 單元 

0、1、 

10 的 

7 1 

4 

上 自然科學 

第一單元

地表的靜

與動 

活動一地

表物質有

什麼 

1 1 

下 健體 

第一單元

迎向青春

期 

第三課尊

重與保護

自我 

3 1 

5 

上 綜合活動 

2-1 人格

特質大不

同 

6 1 

下 綜合活動 
1-1 角色

大探索 
1 1 

6 上 綜合活動 
第四單元

多元文化
13 1 



相處之道 

活動一多

元文化在

身邊 

下 綜合活動 

單元一、

壓力的出

口 

活動 1 壓

力紅綠燈 

2 1 

集中

式特

教班 

上     

下     

全校 

上 晨光時間 
性別平等

教育宣導 

7、10、

11、13、

16、19 週 

6 節 

下 晨光時間 
性別平等

教育宣導 

4、6、8、

9、11、16

週 

6 節 

性侵害犯罪防

治課程 

1 
上     

每學年至

少 4 小時 

可融入課

程或結合

學校宣導 

下     

2 
上     

下     

3 
上     

下     

4 
上     

下     

5 
上     

下     

6 
上     

下     

集中

式特

教班 

上     

下     

全校 

上 晨光時間 

性侵害犯

罪防治宣

導 

5、14、21

週 
3 節 

下 晨光時間 

性侵害犯

罪防治宣

導 

2、10、14

週 
3 節 

家庭教育課程 1 
上 閩南語 

禮貌的囡

仔 1. 心

肝仔 

1 1 
每學年至

少4 小時 

除正式課下     



2 
上 閩南語 

二、

歡迎來阮

兜 2. 狗

蟻 in 兜 

5 1 

程以外需

規劃外加

課程及活

動 
下     

3 
上 綜合活動 

主題

第四啟動

安全密碼 

單元

一危險糾

察員 

18 1 

下     

4 
上 閩南語 

三、清氣

相 4. 洗

身軀 

7 1 

下     

5 
上 綜合活動 

第貳單元

生活情味 

第七課幸

福的味道 

9 1 

下     

6 
上 綜合活動 

第四單元

多元文化

相處之道 

活動二尊

重與關懷 

16 1 

下     

集中

式特

教班 

上     

下     

全校 

上 晨光時間 
家庭教育

宣導 

3、4、15

週 
3 節 

下 晨光時間 
家庭教育

宣導 

3、12、13

週 
3 節 

家庭暴力防治

課程 

1 
上     

每學年至

少4 小時

可融入課

程或結合

學校宣導 

下     

2 
上     

下     

3 
上     

下     

4 
上     

下     

5 上     



下     

6 
上     

下     

集中

式特

教班 

上     

下     

全校 

上 晨光時間 
家庭暴力

防治宣導 

1、6、9

週 
3 節 

下 晨光時間 
家庭暴力

防治宣導 

1、7、15

週 
3 節 

備註：(紅色為本表新增或修正內容，藍色為法律規定時數，請務必符合) 

1.     性別平等及家庭教育依規定除融入正式課程之外，需另以外加方式實施。因

此，填寫的 內容應包含融入課程(部定或校訂)及學校行事。 

2.     環境教育、性侵害防治課程及家庭暴力防治課程，學校可自行規劃以領域、

彈性課程融 入或安排於學校行事實施。 

3.    其他於嘉義縣 111 學年度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備查注意事項中臚列，非屬上列五

項之議題， 

請自行增加欄位 

4.     若該議題安排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以外的宣導或活動，請填寫於學校行事 

 


